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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与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

2020 年度累计重大关联交易的公告

公告编号：（临）2020 年度第 30 号

根据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银保监发[2019]35 号）

的规定，现将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泰康人寿”或

“公司”）与关联方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保投”）

2020 年度累计重大关联交易有关信息披露如下：

一、交易对手情况

公司董事段国圣曾担任（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辞任）中保投的

董事，因此中保投属于与公司在过去 12 个月内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

方。截至目前，中保投基本情况如下：

名称 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MA1FL0UD4R

企业地址 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 707 号

法定代表人 任春生

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

注册资本 120000 万元人民币

经营范围

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,受托资金管理

业务、资产管理业务，与以上业务相关的咨询

业务，以管理人名义发起设立股权投资基金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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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，国务院、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。【依法

须经批准的项目,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

经营活动】

成立日期 2015-12-04

登记机关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二、关联交易类型及交易标的情况

2020 年度截至目前，公司与中保投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列表如

下：

序号 交易时间 交易类型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（元）

1 2020.6.29 资金运用类

公司投资中保投发行的“中保投

-厦门建发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

划（二期）” ，中保投收取受

托管理费。

7,812,000.00

2 2020.7.30 资金运用类

公司投资中保投发行的“中保投

-厦门建发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

划（一期）”，中保投收取受托

管理费。

7,642,040.00

3 2020.9.1 资金运用类

公司投资中保投发行的“中保投

-厦门建发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

划（三期）”，中保投收取受托

管理费。

17,360.00

4 2020.9.27 资金运用类

公司与中保投共同出资设立中

保投资基金有限公司（中保投国

1,000,000,000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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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管网项目公司制基金），股权

投资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

有限公司。

5 2020.12.09 资金运用类

公司投资中保投发行的“中保投

-招商局轮船股份股权投资计

划” ，中保投收取受托管理费。

此外，中保投在办理股权投资计

划受益凭证转让业务时收取

1,000 元/次的登记手续费。

222,664,000.00

合计 1,238,135,400.00

注:其中第 4 项“公司与中保投共同出资设立中保投资基金有限公司”的重大关联交易，交

易定价为国家规定，免予按照重大关联交易进行审议和披露，已按照监管规定向中国银保监

会报告。

三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

（一）公司投资中保投发行的“中保投-厦门建发基础设施债权

投资计划”

“中保投-厦门建发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”每张受益凭证面值

为 100 万元，其中，公司认购一期、二期、三期分别 1114 份、450

份、1 份，投资金额分别为 11.14 亿元、4.5 亿元、0.01 亿元。上述

关联交易金额以受托管理费计算，中保投收取的管理费年费率为

9.8BP（一期）、24.8BP（二期、三期），公司向中保投支付受托管

理费不超过 764.204 万元、781.2 万元、1.736 万元。“中保投-厦门

建发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”结算方式为转账方式结算，由公司一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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账户将指定金额的款项划至债权投资计划专用账户。

“中保投-厦门建发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”受托合同在下列条

件全部满足后生效：（1）受托合同成立（委托人和受托人双方法定

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/签章并加盖公章/合同专用章后成立）；（2）

投资计划经中国银保监会指定机构注册。受托合同目前已生效。公司

分别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、2020 年 7 月 30 日及 2020 年 9 月 1 日签

署二期、一期、及三期认购书，受托人于该日向公司发送配售额度通

知。本投资计划的运作期限为 5+2 年（各期投资首次提款日起每满

60个月受托人、融资主体双方具有提前还款选择权）。

（二）公司与中保投共同投资中保投资基金有限公司

泰康人寿与中保投共同投资中保投公司制基金，公司制基金总规

模 450 亿元，其中泰康人寿投资金额 10 亿元，持股比例 2.22%；中

保投出资 800 万元，持股比例 0.0178%。

泰康人寿与中保投等公司制基金的其他股东于2020年9月27日

共同完成公司章程及股东协议的签署，公司制基金正式成立。泰康人

寿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通过现金出资的方式，一次性完成 10 亿元现

金的缴款。公司章程于 9 月 27 日正式生效，公司制基金营业期为自

成立之日起 30年，经股东会批准，该公司制基金可以延长营业期限

或提前到期并清算解散。

（三）公司投资中保投发行的“中保投-招商局轮船股份股权投

资计划”

公司与中保投签署受益凭证转让协议、受托合同补充合同及相关

文件，投资“中保投-招商局轮船股份股权投资计划”，含续期及受

让投资总金额 92.2 亿元人民币。投资人基准收益率为 4.7%/年（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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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），收益率将根据合同约定在发生特定情形时相应调整；中保投以

货币方式收取受托管理费，受托管理费率为 0.23%。

受益凭证转让协议自受托人及受让人加盖公章且其法定代表人

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。受托合同补充合同自受益人大会

通过且投资计划要素变更在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完成要素变更

程序之日起对委托人及各受益人生效。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9 日签署

受益凭证转让协议及受托合同补充合同，协议已经生效。

本股权投资计划自变更起始日（2020 年 12 月 28 日）起满 9、10、

11、12 年延用原协议有关上市、转股及回购的相关机制，增加自变

更起始日满 5 年后经招商局集团和中保投协商一致，招商局集团有权

回购全部投资的约定。

四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

公司与中保投共同投资中保投资基金有限公司的定价系国家规

定，不存在任何利益输送或损害公司、股东或保险消费者利益的行为。

公司投资中保投发行的“中保投-厦门建发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

划”和公司投资中保投发行的 “中保投-招商局轮船股份股权投资计

划”均按照等价有偿、公允市价的原则定价，体现了公平、公正、公

开的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、股东或保险消费者利益的情形。

五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

根据原中国保监会的相关批复，本公司不设独立董事，重大关联

交易无需独立董事发表意见。

公司投资“中保投-厦门建发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”的交易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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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监管要求和公司规定，提交公司一般关联交易评审流程，由公司相

关职能部门履行并完成审查。

公司与中保投共同投资中保投资基金有限公司由于定价系国家

规定，免予按照关联交易进行审议，由公司投资决策机构进行审议和

决策。

公司投资中保投发行的“中保投-招商局轮船股份股权投资计划”

于 2020 年 10 月 31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通讯方式

审议通过。

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

2020 年 12 月 24 日


